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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任职资格
准入和退出的暂行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6 号）

等文件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主渠道的作用，进一步做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工

作，现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和退出规定如下：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任职资格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是必须按照国家要求设置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

承担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和研究职责的专兼职教

师，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中承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中坚力量。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

精神文明的传播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的

关键在教师。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行任职资格准入。



（一）任职资格条件

1.政治思想方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凡新任思想政治理论

课专任教师，原则上应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业务能力方面

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相应的教学水平、科研能

力。

3.学历方面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教师资格证，具有高级职称；

具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凡新任思想政

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原则上应具备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位。

（二）准入程序

1.新进教师应具备以上基本条件，且经过试教考核合格方可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

2.学校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相关的学科遴选优秀

教师进行培训后可加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专职从事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党政管理干部能胜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可转

岗为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符合条件的辅导员可参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退出

（一）政治立场方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思想道德

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做教书育人

的表率，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在事关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问题上不

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学校将其调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

位，不得再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工作，情节严重的不得再

从事教师职业工作。

（二）年度考核方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

养，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按照学校教师考核办法，凡年度

考核不合格或连续两年考核为基本合格者，调离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岗位，甚至予以辞退。

（三）学历方面

凡未取得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未取得高校教师资

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调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位。

（四）凡在政治立场、年度考核以及学历等方面不符合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任职要求的，经思政部研究报人事处，人事处会

同教务处、督导室提出意见，经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由人

事部门办理相关人员的退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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